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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之《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對關聯交易事項的審核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賀青
董事長

中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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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賀青先生、王松先生以及喻健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劉信義先生、管蔚女士、鐘茂軍先生、陳華先生、王文傑先生、張嶄先 
生以及安洪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夏大慰先生、丁瑋先生、李仁傑先生、白
維先生以及李港衛先生。



国国泰泰君君安安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六六届届董董事事会会审审计计委委员员会会对对关关联联交交易易事事项项的的审审核核意意见见  

 

根据《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现对公司受让华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下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补齐公募基金业务布局短板，强化业务协同，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体现了公

允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二○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